
关于发布《新增休眠账户管理业务操作指

引》的通知 

 

各证券公司： 

为进一步做好新增休眠账户管理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做好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有关账

户规范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07]110 号）以及本公司《关

于进一步规范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国结算发字〔2007〕

13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在总结前期休眠账户另库存放

及激活工作的基础上，本公司制定了《新增休眠账户管理业

务操作指引》，对证券市场新增的休眠账户另库存放及激活

工作做出安排，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联系电话： 

公司总部：010-58598912 

上海分公司：021-58409746（业务） 

021-68870343（技术）   

    深圳分公司：0755-25988880（业务） 

0755-25946080（技术）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二○○八年二月一日 

 



新增休眠账户管理业务操作指引 

 

为了进一步做好证券市场新增休眠账户管理工作，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

管有关账户规范工作的通知》（证监发[2007]110 号）以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关于

进一步规范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国结算发字〔2007〕

130 号，以下简称《通知》）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制定本指

引。 

    一、新增休眠账户范围 

新增休眠账户的范围为证券账户余额为 0、关联的资金

账户余额不超过 100 元且最近连续 3年没有发生交易的资金

账户与对应的 A股账户（以下分别简称休眠资金账户与休眠

A股账户）。 

“证券账户余额为 0”是指投资者在同一证券公司名下

的沪深 A股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放式基金账户以及代

办股份转让账户均无证券余额的情形。 

“资金账户余额不超过 100 元”是指投资者在同一证券

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人民币资金余额不超过 100 元。 

“最近连续 3年没有发生交易”是指最近 3年投资者在

委托交易的证券公司没有发生证券交易委托等主动性操作

行为，包括证券买卖，新股申购，配股缴款，开放式基金认



购、申购、赎回，资金存入，休眠账户激活，以及新开资金

账户、办理指定交易、转托管、办理第三方存管手续、更改

账户资料等。 

二、新增休眠账户的筛选与另库存放 

1、证券公司根据自身情况，按照本指引第一条规定的

三项条件筛选出其管理账户中的新增休眠 A股账户，并将这

些休眠A股账户连同对应的休眠资金账户在该公司柜面系统

作另库存放处理。各证券公司筛选休眠账户时，无需考虑这

些账户在其它证券公司是否符合休眠账户条件。 

证券公司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新增休眠账户的筛选和

另库存放工作。 

2、每年 12 月为新增休眠账户数据的报送期，各证券公

司在 12 月的任一交易日均可向本公司报送已在柜面系统作

另库存放处理的新增休眠 A股账户数据。 

各证券公司向本公司报送休眠 A股账户数据至本公司在

登记结算系统中对该休眠 A股账户作另库存放处理期间，如

有投资者申请恢复使用，证券公司应在其柜面系统予以激

活，并于本公司在登记结算系统中对该休眠 A股账户作另库

存放处理之前将该账户数据报送本公司予以剔除，以避免该

类账户被本公司作另库存放处理。 

3、每年 12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闭市后，本公司对各证券

公司报送的新增沪市休眠 A 股账户数据作必要的核查，剔除



指定交易关系不符、有证券余额以及最近三年有持有变动的账户

后，加上最近连续 3 年无交易、证券账户余额为 0 的无指定

交易沪市 A股账户，形成新增沪市休眠 A股账户库，在登记

结算系统中作另库存放。 

4、每年 12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闭市后，本公司对各证券

公司报送的新增深市休眠 A 股账户数据作必要的核查，剔除

有证券余额以及近三年有持有变动的账户后，形成新增深市预

休眠 A股账户库。次年 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本公司将新增

深市预休眠 A股账户库发给所有证券公司核查确认，各证券

公司结合新增深市预休眠 A股账户在该公司的使用情况，将

其中不符合休眠条件的 A股账户于次年 1月的第二个星期五

闭市前报送本公司予以剔除，本公司将于次年 1月的第二个

星期五闭市后将经各证券公司申报剔除后的新增深市休眠 A

股账户作另库存放处理。 

5、本公司将在登记结算系统作另库存放处理的休眠 A

股账户数据发送给证券交易所，并同时反馈各证券公司。新

增休眠A股账户在登记结算系统作另库存放处理后的次一交

易日起，退出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6、除上述每年 12 月统一进行的新增休眠账户另库存放

工作安排外，各证券公司如有批量新增休眠账户需要在登记

结算系统作另库存放，退出交易所交易系统的，可单独向本

公司申请，本公司审核后会同证券交易所另作安排。 



三、休眠账户激活 

1、投资者可根据账户指定交易或原委托交易证券公司

提供的账户查询服务方式，查询其A股账户与资金账户是否

属休眠账户并被另库存放；也可以按现行证券账户查询的规

定和做法,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向任意证券公司申请查

询其A股账户是否在登记结算系统中被另库存放。  

2、投资者申请激活沪市休眠A股账户及对应的休眠资金

账户，由账户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受理；激活无指定交易的

休眠A股账户，可在任意证券公司办理。  

投资者申请激活深市休眠A股账户，可以在原委托交易

的证券公司办理，也可以在其他证券公司办理；激活休眠资

金账户，由原委托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  

3、投资者申请激活休眠A股账户及对应的休眠资金账

户，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证券账户卡、资金账户卡等

材料。证券账户卡或资金账户卡丢失的，应按相关规定补办

账户卡后再办理申请激活手续。  

证券公司应严格审核投资者申请材料，属不合格账户

的，待账户规范后方可激活。 

证券公司办理投资者休眠账户激活手续，不得收取任何

费用。  

4、证券公司激活已在登记结算系统作另库存放的休眠A

股账户，应向本公司报送激活申请指令。本公司根据申请指



令在登记结算系统中激活账户，并通知交易所作恢复交易权

限处理，次一交易日该A股账户可正常使用。休眠A股账户指

定交易或原委托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休眠账户激活手续，应

先在其柜面交易系统完成激活后，再向本公司报送激活申请

指令。 

休眠账户只有经投资者申请并在登记结算系统与证券

公司柜面系统激活生效后，才能正常使用，参与证券交易、

新股申购等业务。证券公司应提醒投资者休眠账户激活生效

前申报证券交易、新股申购委托，将作无效委托申报处理。 

5、各证券公司应加强柜台系统休眠账户另库存放的管

理，在为投资者新开资金账户或办理指定交易前，应通过本

公司实时开户系统查询核对投资者证券账户状态等信息资

料，避免出现休眠账户激活生效前发出交易委托（包括证券

买卖、新股申购等）行为。 

6、休眠账户激活时，证券公司必须按照第三方存管的

要求，指导、协助投资者办理资金账户相关手续。  

7、持有休眠 A 股账户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办理激活手

续，而在有开户代理资格的证券公司申报注销原休眠 A股账

户并申请开立一个新的 A股账户。新开账户不收取开户费。 

四、其它 

1、因证券公司误报或因深市证券账户在一家证券公司

符合休眠条件向本公司申报为休眠账户而在另一家证券公



司不符合休眠条件但未按要求向本公司申报剔除，导致投资

者正常账户在登记结算系统被误作休眠账户处理的，证券公

司在核查确认后，可以按正常程序申请激活（T日激活，T+1

日使用），也可以按应急激活流程向本公司提出休眠账户应

急激活申请，经应急激活后，投资者可在当日交易时间内进

行委托申报，参与证券交易、新股申购等业务。应急激活流

程如下： 

（1）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营业部提出应急激活申请，并

说明其本人账户不属于休眠账户的理由。 

（2）证券公司营业部审核投资者申请，确认该投资者

证券账户属因证券公司误报或因深市证券账户多处使用造

成投资者正常账户被误作休眠账户处理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出具误休眠账户应急激活确认函，说明该账户被误作休眠处

理的原因，申请应急激活的理由，注明联系方式，由营业部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营业部公章后于当日 14：00 前传真至本

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并同时向证券公司总部报告。 

（3）本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收到证券公司营业部的

申请材料后，会同证券交易所办理应急激活手续，激活后，

及时通过传真或电话等方式告知证券公司营业部，由营业部

通知投资者，投资者可在当日交易时间内进行委托申报，参

与证券交易、新股申购等业务。 

2、证券公司向本公司报送新增休眠账户数据、深市新



增预休眠 A股账户库中需剔除的账户数据、休眠账户激活申

请指令以及其他具体事项，按本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业务

流程办理。 

3、本指引未尽事项，按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定办理。 

4、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